
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编制建议

类别 具体内容

1 名称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城建和水务办公室

罗行艺术墟文化驿站及配套工程-佛山市南海区丹

灶罗行城中村改造提升工程中央资金申报咨询服

务采购需求书

2 项目业主情况

业主名称：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城建和水务办公室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桂丹西路 99号

联系人：高小姐

电话：0757-85400621

3 中介服务名称

罗行艺术墟文化驿站及配套工程-佛山市南海区丹

灶罗行城中村改造提升工程中央资金申报咨询服

务采购需求书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1.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并依法取得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工

程咨询相关业务。

2.需要回避的机构：无。

3.具有概算编制业务能力等。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委托方需求，提供项目概算编制工作；

2.协助委托方完成罗行艺术墟文化驿站及配套工

程-佛山市南海区丹灶罗行城中村改造提升工程



中央资金申报手续，并提供申报全过程跟踪服务

（含软建设服务）。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1.提供服务的方式:按双方合同约定。

2.提供服务的地点：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报总价。

3.计价标准：《佛山市南海区丹灶罗行城中村改造

提升工程中央资金申报咨询服务预算编制报告》，

服务预算价：542291.67 元，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8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至完成服

务，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9 验收

1.验收时间：服务完成后验收。

2.验收程序：项目业主自行验收。

3.验收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和其

他标准等。

4.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验收不合格的判定标

准、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整改、重新制作、不再履

行合同、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赔偿采购人损失、

依法宣告合同无效、依法撤销合同等），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以及项目实际情况确

定。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10 结算方式

1、本项目合同签订后 5 日内，委托方向受托方支

付预付款 30%。

2、本项目完成概算编制且完成市级审核后 5 日内，

委托方一次性支付项目剩余服务费。

受托人未提供、延期提供发票或提供的发票不符合

委托方要求的，委托方有权拒付或延付款项，且不

承担任何责任。

11 违约责任

一、委托方责任

1、委托方违反约定，不能按时提供项目资料

或工作条件或提供项目资料不准确，导致受托方无

法按期完成并提交咨询成果的，受托方有权相应顺

延；造成咨询成果返工或修改时，委托方应按实际

完成的工作量增付费用。

2、委托方因故要求中途终止合同时，应及时

书面通知受托方。若受托方已开展工作，委托方应

按受托方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支付相应的咨询费。

3、委托方未在约定时间内支付本合同咨询费

用的，从应付咨询费用的次日起计算，每延误一天，

向受托方按应付费用的 0.5% 支付违约金。

二、受托方责任

1.受托方未按委托方要求的期限提交本合同

项下咨询成果文件的，每延期一日应按照合同价款



的千分之一向委托方支付违约金，受托方逾期超过

5 日的，委托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受托方承担

合同价款 20%的违约责任，给委托方造成损失的，

受托方应当赔偿。

2.合同生效后，如受托方擅自中途停止或解除

合同，受托方除应向委托方返还全部已付合同价款

外，还应向委托方支付全部合同价款的 20%作为违

约金，给委托方造成损失的，受托方应当赔偿。

3.受托方提供的成果文件不符合委托方要求

的，委托方有权要求受托方整改，因此导致逾期交

付的，受托方仍应承担违约责任。受托方拒绝整改

或经整改仍不符合委托方要求的，委托方有权解除

本合同并要求受托方退还全部合同价款，受托方还

应承担合同价款 20%的违约金，并赔偿委托方因此

造成的所有损失。

4.受托方履行本合同不符合委托方要求的，委

托方有权另行委托第三方代受托方履行本合同，受

托方应当配合向第三方办理工作交接，因此产生的

费用在应付受托方价款中扣除，不足部分委托方有

权向受托方追偿。

5.委托方有权直接在应付未付受托方的合同

款项中扣除本合同项下受托方应承担的违约金及



赔偿金等，不足部分可向受托方继续追偿。

6.受托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或依照本合同

约定应承担责任的，委托方有权要求受托方赔偿由

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费、保全责任保险费、执行

费、调查费、停工停业损失、向第三方支付违约金

或赔偿金、委托第三方机构费用等）。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

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

相抵触。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

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向委托方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13 备注

本项目业主委托方为：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城建和

水务办公室（以下简称：委托方），合同未尽事宜，

由委托方和受托方双方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与本

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城建和水务办公室

2026 年 2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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